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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50      证券简称：世纪鼎利      公告编号：2019-033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发起人股东违反《发起人协议》之承诺的公告 

 

近日，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世

纪鼎利”）获悉，公司部分发起人股东陆*红（在公司任职期间担任公司仪器仪表

部总监，负责公司仪器仪表类所有产品的研发及管理工作）、李*柱（在公司任职

期间担任公司硬件开发组经理，负责公司仪器仪表类硬件产品的开发工作）投资

设立了珠海新科思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科思创”），该公司经营范围与

本公司存在重合，且为本公司相同的客户提供高度相似的产品服务，对本公司的

通信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了《关于设立珠海世纪鼎利通信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协议》（以下简称“发起人协议”）中的竞业禁止义务，侵犯本

公司的合法利益。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发起人在《发起人协议》中作出的竞业禁止承诺情况 

2007年 9月 10日，陆*红、李*柱分别与本公司创始人股东王耘先生签订《公

司股权转让协议》，分别受让王耘先生持有的本公司 0.5%、0.3%的股权。2007年

11月 19日，陆*红、李*柱与另外十七名发起人股东共同签署了《发起人协议》。

其中，协议第六条第 6款约定，发起人承诺在股份公司设立后，发起人不在股份

公司以外从事与股份公司相同或类似的业务；不向与股份公司从事相同或类似业

务的企业投资；不在与股份公司从事相同或类似业务的企业兼职。不在其他与股

份公司从事相同或类似业务的公司或企业中出任管理人员或董事会成员。 

二、关于发起人违反《发起人协议》之承诺的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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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红、李*柱分别于 2017 年 7 月 15 日、2018 年 1 月 31 日从本公司离职，

2017 年 11 月 29 日，离职后的陆*红、尚在公司任职的李*柱与其他第三人共同

出资设立了新科思创。2018年 1月 31日，陆*红、李*柱投资设立了珠海鑫鸿瑞

德发展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鑫鸿瑞德”），后鑫鸿瑞德投资新科思创。

截至 2019 年 5 月 1 日，新科思创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其中鑫鸿瑞德

持有新科思创 30%的股权，陆*红直接持有新科思创 20%的股权且担任执行董事兼

经理一职，李*柱直接持有新科思创 16%的股权且担任监事一职。  

根据珠海商事主体登记许可及信用信息公示平台查询可见，新科思创的经营

范围与本公司存在重合。通过查询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公

告、中国商标网的公告，新科思创拥有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与本公司的多项计算

机软件著作权存在同一应用领域的情形，其拥有商标专用权或正在申请商标专用

权的商标的国际分类内容与公司业务范围高度重合。 

陆*红、李*柱作为本公司发起人股东，在《发起人协议》中明确作出竞业禁

止的约定，其应当严格遵守约定，做到诚实信用。但二人投资设立了与本公司明

显具有竞争关系的企业，严重违反了《发起人协议》，违反了《证券期货市场诚

信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

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有关法律和规定。 

三、对本公司的影响 

根据本公司已披露的《2018 年年度报告》显示，公司通信业务营业收入为

32,877.34万元，占当年总营业收入的 33.44%，为公司主要支柱业务。发起人股

东陆*红、李*柱的上述行为对公司通信业务产品服务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侵犯

本公司作为一家上市公众公司的合法利益。为保障公司通信业务的顺利发展，把

握 5G 发展的机会，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已对陆*红、李*柱二人

违反《发起人协议》的事实，采取了提起诉讼和财产保全等法律手段维护公司利

益。 

公司将积极跟进本次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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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